附件

广州市荔湾区应急管理局202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的要求，现将本单位2025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5年，本单位共实施行政许可事项6项，全部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广东政务服务网）。全年行政许可申请43宗，其中受理43宗、不受理0宗；办结行政许可43宗，其中审批同意43宗、审批不同意0宗。
（一）依法实施情况。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范围、程序、条件等开展许可审批工作，不存在变相设定或实施行政许可情况。及时按上级要求对相应的许可配套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或更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新领）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延期）的法定办结期限为30个工作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注销的法定办结期限为1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期限均为1个工作日，实际全部行政许可事项均在承诺办结期限内办结。
（二）公开公示情况。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向社会公开了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条件、期限、裁量标准、申请材料及办法、收费标准、申请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行政许可决定信息均按规定在7个工作日内在“信用广州”网站进行公示。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注销情况按规定在区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告。
（三）监督管理情况。建立健全行政许可实施内部监督机制，通过梳理运行流程、开展卷宗评查等方式，定期检查行政许可工作开展情况；结合安全生产领域风腐专项治理工作要求，开展了相关自查自纠工作；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接受群众监督。2025年的行政审批工作未出现违法违规行为，也未出现被举报投诉的情况。全面落实审批事后监督工作，对运用告知承诺制办理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无储存）的企业，对其履约践诺情况开展现场核查，对与承诺不符的情况及时督促企业整改到位，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坚决予以查处。
（四）实施效果情况。聚焦审批提速与服务提质，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为群众提供现场、电话咨询服务400余次，群众满意度和认可度高，全年行政许可事项按时办结率100%，服务对象满意率100%，基本达到设立行政许可时的预期目的和效果。
（五）创新方式情况。深化落实《荔湾区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无储存）告知承诺实施细则》，持续大力推行告知承诺制，先发证后核查，将办结期限缩减至1个工作日，时限压缩率达96.0%。
（六）推行标准化情况。编制并公开了办事指南，统一规范了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实施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时限、受理范围等要素。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一是靠前服务和精准指导还不够深入，部分企业对办事指南的理解存在偏差，对办事流程不熟悉；二是告知承诺制推行后，部分企业自我降低了承诺事项的达标要求，依赖事后执法人员现场复核时的督促整改。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是持续优化行政许可办理程序，持续大力推行“告知承诺制”，对因非关键性材料存在瑕疵或缺失的实施“容缺受理”，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办事服务；二是持续优化办事指南并动态调整，加强办事指南的政策解读，主动为企业提供精准指导，扩大惠企政策的知晓度和覆盖面；三是持续加强事后监督，及时开展告知承诺事项的事后核查和监督抽查，督促街道开展日常巡查，督促许可企业合规经营。
广州市荔湾区应急管理局

2026年3月4日

广州市荔湾区应急管理局202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表

	序号
	审批事项
	是否纳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是否进驻省政务服务网
	全年业务量（件）
	实施过程
	监督管理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申请量
	受理量
	不受理量
	办结量
	审批同意量
	审批不同意量
	网上受理量
	网上全流程办结量
	法定办结期限
	承诺办结期限
	实际平均办结时间
	是否向社会公开审批结果
	是否公开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
	是否制定监管标准或制度
	开展抽查监管人次
	抽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件数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件数
	收到行政相对人有效投诉举报数

	1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危险化学品经营（无储存）许可证核发（新领）
	√
	√
	25
	25
	0
	25
	25
	0
	25
	25
	3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
	√
	√
	76
	0
	0
	0

	2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新领）
	√
	√
	0
	0
	0
	0
	0
	0
	0
	0
	3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
	√
	√
	0
	0
	0
	0

	3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变更）
	√
	√
	1
	1
	0
	1
	1
	0
	1
	1
	1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
	√
	√
	3
	0
	0
	0

	4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危险化学品经营（无储存）许可证核发（延期）
	√
	√
	8
	8
	0
	8
	8
	0
	8
	8
	3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
	√
	√
	24
	0
	0
	0

	5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延期）
	√
	√
	0
	0
	0
	0
	0
	0
	0
	0
	3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
	√
	√
	0
	0
	0
	0

	6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注销）
	√
	√
	9
	9
	0
	9
	9
	0
	9
	9
	1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
	√
	√
	30
	0
	0
	0

	合计
	
	
	
	
	43
	43
	0
	43
	43
	0
	43
	43
	
	
	
	
	
	
	133
	0
	0
	0


注：表格中选项为是的打“√”，否的打“×”。


